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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

(1995年8月30日国务院批准 1995年9月14日中国人民银

行发布)

第一条 为完善国际收支统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

法》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国际收支统计申报范围为中国居民与非中国居民

之间发生的一切经济交易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中国居民，是指：

(一)在中国境内居留 1 年以上的自然人，外国及香港、澳门、

台湾地区在境内的留学生、就医人员、外国驻华使馆领馆外籍工

作人员及其家属除外；

(二)中国短期出国人员(在境外居留时间不满 1 年)、在境外

留学人员、就医人员及中国驻外使馆领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；

(三)在中国境内依法成立的企业事业法人(含外商投资企业

及外资金融机构)及境外法人的驻华机构(不含国际组织驻华机

构、外国驻华使馆领馆)；

(四)中国国家机关(含中国驻外使馆领馆)、团体、部队。

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国境内所有地区，包括在中国境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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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立的保税区和保税仓库等。

第五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规

定的程序，负责组织实施国际收支统计申报，并进行监督、检查；

统计、汇总并公布国际收支状况和国际投资状况；制定、修改本

办法的实施细则；制发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单及报表。政府有关部

门应当协助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工作。

第六条 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实行交易主体申报的原则，采取

间接申报与直接申报、逐笔申报与定期申报相结合的办法。

第七条 中国居民应当及时、准确、全面地申报其国际收支。

第八条 中国居民通过境内金融机构与非中国居民进行交

易的，应当通过该金融机构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或其分支局申报交

易内容。

第九条 中国境内的证券交易商以及证券登记机构进行自

营或者代理客户进行对外证券交易的，应当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或

其分支局申报其自营和代理客户的对外交易及相应的收支和分

红派息情况。

第十条 中国境内的交易商以期货、期权等方式进行自营或

者代理客户进行对外交易的，应当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或其分支局

申报其自营和代理客户的对外交易及相应的收支情况。

第十一条 中国境内各类金融机构应当直接向国家外汇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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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局或其分支局申报其自营对外业务情况，包括其对外资产负债

及其变动情况，相应的利润、利息收支情况，以及对外金融服务

收支和其他收支情况；并履行与中国居民通过其进行国际收支统

计申报活动有关的义务。

第十二条 在中国境外开立帐户的中国非金融机构，应当直

接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或其分支局申报其通过境外帐户与非中国

居民发生的交易及帐户余额。

第十三条 中国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、在境外有直接投资的

企业及其他有对外资产或者负债的非金融机构，必须直接向国家

外汇管理局或其分支局申报其对外资产负债及其变动情况和相

应的利润、股息、利息收支情况。

第十四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或其分支局可以就国际收支情

况进行抽样调查或者普查。

第十五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或其分支局有权对中国居民申

报的内容进行检查、核对，申报人及有关机构和个人应当提供检

查、核对所需的资料和便利。

第十六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局应当对申报者申报

的具体数据严格保密，只将其用于国际收支统计。除法律另有规

定外，国际收支统计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

申报者申报的具体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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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中国居民违反本办法的，国家外汇管理局或其分

支局可以根据情节给予警告、通报批评或者罚款。

第十八条 各类金融机构违反本办法的，国家外汇管理局或

其分支局可以根据情节给予警告、通报批评、罚款或者吊销经营

外汇业务许可证。

第十九条 国际收支统计人员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，

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或其分支局依法给予行政处分。

第二十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根据本办法制定《国际收支统计

申报办法实施细则》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六年一月一日起施行。


